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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法

治化国家战略建设背景下，婚姻家庭法逐步完善，为了保

护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夫妻双方行为

进行约束，规定相应损害赔偿情形。从婚姻法理论层面来

讲，这一制度的建立，可以解决当事人离婚顾虑，回归婚

姻契约（忠诚）本质，也为离婚案件的处理提供法律支

撑，降低社会不稳定因素，更好地保护了无过错方权益。

一、损害赔偿的法律内容 1

根据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的损害赔偿制度，一般

基于离婚案件和离婚意愿之上，如果婚内其中一方具有

家庭暴力、遗弃、重婚等不良行为而造成夫妻双方离婚

的，无过错方可以向责任方提出损害赔偿（经济赔偿和

行为要求），其中赔偿制度的法律内容主要由以下几个方

面构成。

1. 构成要件

从立法精神层面来讲，赔偿行为的构成要件主要有

物质损害、主观过错、精神损害、损害事实和违法行为。

其中主观过错就是指双方必然有一人具有主观过失，并

且这种过失是成立的，而且该项过失与夫妻二人离婚案

件具有直接性（间接性）的因果关系；物质损害和精神

损害就是指在具备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损害事实成立），

对不过错方造成侵权，使其受到财产威胁（负债、经

营不善、倒闭等）和精神损伤（抑郁、狂燥、精神恍惚

等）；违法行为就是指虐待行为、暴力行为、与他人同

居行为成立，构成违法行为，无过错方可以追究责任。

2. 其他重大过错

在前文提到的过失行为和过错行为之外，婚姻法对

“其他重大过错”作出以下解释：（1）应该平衡离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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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过错责任之间的关系，不鼓励无限制的离婚自由，但

是也应该对离婚自由进行合理限制，在请求赔偿的法律

认定过程中，损害事实和违法行为应该达到一定严重程

度，才会承担相应赔偿后果。（2）“惩罚”与“救济”并

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保护婚姻家庭中

无过错方（弱者）的合法权益，追求正义价值最大化，

充分运用裁量权，对婚外恋、同居史、重婚罪等具体

“损害”行为做出详细解释，保障一方的合法权益。

二、损害赔偿的法律作用

从婚姻法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得

出损害赔偿（离婚案件）的表征之一，就是利用司法行

为给予无过错方法律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法律体系

的完善，明确指出公民可享有的精神权利，使得人格尊

严得到法律保护，提升精神损害覆盖面。其次，婚姻自

由体制得以实现，更好的解决了离婚恐惧，扩展离异自

由空间 [2]。同时也从物质方面为弱者或者无过错方提供

生活保障，打消其精神顾虑，维护其人格尊严，同时也

是婚姻契约本质的体现。婚姻关系从本质上讲，属于民

事契约的一种，双方为了共同生活，实现同一目的，共

同履行权利和义务，相互扶持，忠诚对待对方，建立损

害赔偿制度，使得违反契约的一方做出财产补偿行为，

承担损害法律后果，是契约责任的真实体现，也是精神

慰藉的义务内容。

三、案例解读——基于出轨、暴力离婚案件视角

为了探究婚姻家庭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应用，笔者

以具体离婚案件为实证分析，深入解读损害赔偿制度的

适用情况，具体如下。

1. 案件背景

当事人小王（男，1988 年 6 月）与当事人小李（女，

1990 年 3 月）自由恋爱，并于 2015 年 10 月步入婚姻殿

堂，但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小王发现小李有见异思迁思

想，并且为了证实自己心中所想，跟随小李 1 个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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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小李存在婚姻不忠的事实，经过这一发现，小王便用

暴力侮辱、侮辱、谩骂等方式发泄心中不满，并向法院

提出离婚诉讼请求。小王认为：二人在自由恋爱期间年

纪较小，双方缺乏一定了解，因此婚姻关系确定行为存

在冲动，并且本人已经获得小李出轨的证据，遂请求获

得儿子（3 岁）抚养权，并且小李每月承担抚养费 1500

元，外加赔偿自己精神损害费用 5 万元整。

小李则认为，自己的“不忠”行为并不像小王所想，

并且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小李发现小王也同时存在婚

姻不忠行为，如果二人非要离婚，小李提出：儿子应该

由自己抚养，因为其一出生时就常伴左右，而小王未尽

到父亲抚养和教育责任；其次，二人在婚姻关系期间置

办房产、车子，并且部分已经登记在了小王父母名下，

因此小王应该给付儿子每月抚养费 2000 元，并将小王父

母名下的数百万元财产归还给自己，并且小王不轨 + 暴

力行为对自己造成精神损害，所以提出小王共计应赔偿

自己 150 万元损失费。

2. 案例解析

在这一案件中，我们可以发现，小王与小李的婚姻

赔偿事件涉及到财产、抚养权、精神损伤等多种方面，

法院经过审理后查明，在婚姻起初夫妻感情尚可，但是

小王和小李在婚后都出现做出违背道德、违背夫妻忠诚

的行为，丧失夫妻信任，足以证明二人感情破裂，并且

导致多次经济纠纷、生活矛盾等问题。从赔偿制度的构

成要件方面来讲，小王和小李均具有行为上的过失，并

且该种过失是主动性的，而且与本次离婚案件具有直接

性关联，“主观故意”行为成立。从损害情形上讲，小李

称自己遭受到一定的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害，经过法院审

理调查，发现二者的共同财产有一部分登记在小王父母

名下，但实际情况是，小王父母在小王与小李结婚时出

资为二人共同置办房车，因此登记在父母名下，其次，小

李可以拿出小王殴打自己的事实（医院皮外伤诊断：毛细

血管破裂），但是有关部门在实际走访调查中发现小李的

说辞存在不确定性，即使暴力行为存在，程度较轻，未能

达到损害赔偿制度的标准。因此，法院作出以下裁决：

（1）小王与小李均存在婚姻过错行为，二人感情完

全破裂，因此支持小王解除婚姻关系的诉讼请求；

（2）双方的儿子年龄尚小，并且在出生后一直跟随

母亲生活，经过相关部门调查，小李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抚养孩子，再加之小王义务履行不足，因此判决孩子

由小李抚养，小王每月支付抚养费 1500 元。

（3）在财产分割方面，小李未能提供证据来证明房

产和车子的归属权，而小王父母可以提供财产归属的直

接证据证明，因此判定夫妻二人分割共同财产，并驳回

小李财产损害赔偿请求和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3. 案例评析

在本次案件中，有两个关键节，其一，婚姻不忠行

为是否存在，其二，违法行为的损害程度 [3]。在婚姻家

庭法规定中，明确指出损害赔偿的后果应该达到一定程

度，但是在本次案件中，小王和小李二人并未涉及到债

权债务纠纷，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划分较为明显。其

次，根据法律规定，损害赔偿的受益人是无过错方，是

夫妻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一方，但是本次案件中，小

王和小李均存在不忠行为，二人均视为过错方。因此，

其提出的损害赔偿并不适用法律支撑效益，所以法院驳

回二人请求具有一定的法律根据，同时体现出法律的严

肃性和公正性，在孩子抚养权判定过程中，也体现出法

律的人性化。

4. 由案件引发的思考

（1）在本次案件的研究与发现中，笔者认为，损害

赔偿制度与离婚请求权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并且二者之间具有一定限制性作用，如果夫妻任何一方

没有提出离婚请求权，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赔偿制度的

作用发挥。其次在损害事实和损害结果方面，“过错的大

小”应该如何衡量，这仍然是需要相关专业人员进行研

究和完善的。

（2）调查取证行为是否合法。过错方认定过程中，

跟踪、偷拍、非法调取等不良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益？

判定证据有效性的标准是什么？举证责任应该如何确

定？法律过错和伦理道德之间应该如何衡量？法院对侵

犯个人隐私权、人格权行为应该如何考量？这些问题需

要我们一一去解决。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保护婚姻家庭

中无过错方合法权益，追求正义价值最大化，为婚姻关

系和离婚案件提供法律依据。但是在今后工作中，也应

该充分考量并认识损害赔偿制度与离婚请求权之间的关

系，确定相关配套法律规定的完善，确定公民可享有的

精神权利，使得人格尊严得到法律保护，提升精神损害

覆盖面，这种保护无过错方的权益，发挥法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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